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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受理单位 罗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说明

1.受理，审查（含现场踏勘）2个工作日（特殊程序不计入承诺时限），审批办结1个工
作日； 2.申请单位缴款到位并在缴纳时限内确定施工进场时间，即可领取相应文书办
结，申请人缴纳时限不计入审批时限。

受理条件
符合《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规定，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以及挖
掘城市道路的行为。

申请材料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

1.申请表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个人的由申请人签名）；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
PDF模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占用城市道路平面图
  备注:1、项目申请占用需提供，内容含占用平面尺寸、与周边现有主要构筑物的平面
位置关系；2、加盖申请单位公章；3、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
求:原件或复印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印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1、委托代理人申请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需在委托期限内办理
事项）；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1.申请表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个人的由申请人签名）；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
PDF模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备注:1、替代情形：①可用资规部门批准文件替代；②申请项目属于新建房建类项目
管线接驳、机动车开口的，仅提供资规部门批准的管线综合平面图（定）、总平面图
（定）；③申请项目属于缆化的可用市（区）政府管综会议纪要替代；④收储地涉及
的路灯设施迁移可用规划核发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替代；⑤市政府文件明确的其他
替代文件。 2、免提供情形：①从市政管道接管引入两侧已有用户、连续挖掘非车行
道长度不大于20米的项目。②挖掘人行道小于50米的弱电支管埋设项目。③在现有管
线、沟井位进行抢修、清理（维护）的项目。④水系治理项目、地铁建设项目及其他
参照项目。⑤地质勘探项目。⑥交换箱、分支箱、环网柜、接地箱等电气及通信设施
工程，交通信号控制设备、交通监控设备、交通护栏等道路交通设施工程，路灯、路
牌、公交车站（亭）、路边小品等道路元素设置工程。⑦设计方案经区政府或主管部
门审查的三类建设项目：其一是由政府部门主导实施的、未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既有
建筑整治项目，包括街巷整治、小区内部综合整治、屋顶整治（含平改坡）、环卫公
厕等改造提升项目；其二是管道布局和管径规模与原来一致的原管位更新改造供水、
排水、燃气等旧管道工程；其三是不涉及新增用地的道路改造及河道整治。⑧市政府
文件告知免提供。⑨仅申请占用城市道路。 3、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凡是电子证照库



2024/7/24 07:00 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4DDB8E482DD03EACC7A5D7F699BE129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4DDB8E482DD03EACC7A5D7F699BE129 2/5

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 4、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
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0份

3.设计图
  备注:1、项目申请挖掘城市道路（包含杆线建设）需提供，包括设计说明书、平面图
（明确图纸比例）和断面图等；2、申请项目属于新建房建类项目及免规划情形房建项
目管线接驳的、勘探钻孔作业项目的需提供电子版（扫描成PDF格式），内容应当与
纸质一致；3、加盖申请单位公章；4、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
求:原件或复印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1、委托代理人申请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需在委托期限内办理
事项）；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备注:1、项目申请挖掘城市道路（包含杆线建设）、城市桥梁架设管线需提供；2、
申请项目属于新建房建类项目及免规划情形房建管线接驳的、勘探钻孔作业项目的需
提供电子版（扫描成PDF格式），内容应当与纸质一致；3、方案内容包括：项目概
况，挖掘施工影响范围内新建放样及地下管线的测量情况，开挖、支护、回填、移交
修复方案，施工工期（大型项目含施工进度计划和节点时间安排），施工围挡范围、
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措施等；4、涉及杆线项目，方案内容需含杆线建设、迁改或拆
除、临时照明方案。其中涉及智慧灯杆建设的需提供经市江南/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审查后的方案。5、涉及城市桥梁（含隧道、地下通道、涵洞）安全保护区域
内的项目，方案内容需含对桥梁、隧道的沉降和位移监测方案，以及对桥梁、隧道影
响的分析评估报告，或原设计单位的荷载验算书及安全技术意见；6、涉及地铁保护区
范围的项目，需提供经福州市地铁有限公司审查后的方案；7、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8、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求:原件或复印件  ;份数:原件份数1
份,，复印件份数1份
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1.申请表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个人的由申请人签名）；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
PDF模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备注:1、替代情形：①可用资规部门批准文件替代；②申请项目属于新建房建类项目
管线接驳、机动车开口的，仅提供资规部门批准的管线综合平面图（定）、总平面图
（定）；③申请项目属于缆化的可用市（区）政府管综会议纪要替代；④收储地涉及
的路灯设施迁移可用规划核发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替代；⑤市政府文件明确的其他
替代文件。 2、免提供情形：①从市政管道接管引入两侧已有用户、连续挖掘非车行
道长度不大于20米的项目。②挖掘人行道小于50米的弱电支管埋设项目。③在现有管
线、沟井位进行抢修、清理（维护）的项目。④水系治理项目、地铁建设项目及其他
参照项目。⑤地质勘探项目。⑥交换箱、分支箱、环网柜、接地箱等电气及通信设施
工程，交通信号控制设备、交通监控设备、交通护栏等道路交通设施工程，路灯、路
牌、公交车站（亭）、路边小品等道路元素设置工程。⑦设计方案经区政府或主管部
门审查的三类建设项目：其一是由政府部门主导实施的、未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既有
建筑整治项目，包括街巷整治、小区内部综合整治、屋顶整治（含平改坡）、环卫公
厕等改造提升项目；其二是管道布局和管径规模与原来一致的原管位更新改造供水、
排水、燃气等旧管道工程；其三是不涉及新增用地的道路改造及河道整治。⑧市政府
文件告知免提供。⑨仅申请占用城市道路。 3、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凡是电子证照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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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料。 4、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
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0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1、委托代理人申请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需在委托期限内办理
事项）；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备注:1、项目申请挖掘城市道路（包含杆线建设）、城市桥梁架设管线需提供；2、
申请项目属于新建房建类项目及免规划情形房建管线接驳的、勘探钻孔作业项目的需
提供电子版（扫描成PDF格式），内容应当与纸质一致；3、方案内容包括：项目概
况，挖掘施工影响范围内新建放样及地下管线的测量情况，开挖、支护、回填、移交
修复方案，施工工期（大型项目含施工进度计划和节点时间安排），施工围挡范围、
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措施等；4、涉及杆线项目，方案内容需含杆线建设、迁改或拆
除、临时照明方案。其中涉及智慧灯杆建设的需提供经市江南/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审查后的方案。5、涉及城市桥梁（含隧道、地下通道、涵洞）安全保护区域
内的项目，方案内容需含对桥梁、隧道的沉降和位移监测方案，以及对桥梁、隧道影
响的分析评估报告，或原设计单位的荷载验算书及安全技术意见；6、涉及地铁保护区
范围的项目，需提供经福州市地铁有限公司审查后的方案；7、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8、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求:原件或复印件  ;份数:原件份数1
份,，复印件份数1份
延期、变更工期

1.申请表
  备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个人的由申请人签名）；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
PDF模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
  备注:1、委托代理人申请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需在委托期限内办理
事项）；2、采用电子（上传）的，上传PDF格式版。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一窗受理投资建设类
69-71号窗口受理人

员
当场

审查
缴纳城市道路占用
费、挖掘修复费

杜娇钦、林炜、陈朝
国、俞龙 30工作日

审查 审查
杜娇钦、林炜、陈朝

国、俞龙 2工作日

决定（含制证与送
达） 决定 吴琛 1工作日

收费标准
及依据

1.《福建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闽建城【2023】5号）； 2.《福州市物价局、
财政局关于调整福州市城市道路占用收费标准的通知》（榕价【1995】费字33号）(全
文)。

办公时间
和地址

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服务时间全
年统一）
地址：罗源县凤山镇三中路9-2号罗源县政务服务中心三层罗源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审
查协调服务中心69-71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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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线 公交车路线：;1路、2路、5路、9路至蓝波湾小区站下车，步行50米至罗源县政务服务
中心。

联系电话 0591-26859667

投诉电话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591-26837720，县效能办：0591-26865696，县行政服务中
心管委会：0591-26859568

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型 承诺件

办理条件
依据

1.[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0号修改）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
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三十
条 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
者挖掘城市道路。 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
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
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
的，应当提交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
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
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2.[规章]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
号） 第十七条 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种市政管线、电力线、电信线等，应当先经原设计
单位提出技术安全意见，报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
施。 第十八条 在城市桥梁上设置大型广告、悬挂物等辅助物的，应当出具相应的风
载、荷载实验报告以及原设计单位的技术安全意见，报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设立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发布，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改，国务院令第710号修改） 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
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三十条 未经市政工程行
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
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
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提交城市规划
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
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
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
准。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号）第十七条 在城市桥梁上架
设各种市政管线、电力线、电信线等，应当先经原设计单位提出技术安全意见，报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八条 在城市桥梁上设置
大型广告、悬挂物等辅助物的，应当出具相应的风载、荷载实验报告以及原设计单位的
技术安全意见，报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
29号）三是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
设施审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1项

特殊环节 1、 环节名 缴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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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设定依
据：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交纳城市道路
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2.《福州市城市道路建设与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按规定交纳城市
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备注：特殊环节

事项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